
新北市舊衣收集再利用設施 設置/展延 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項    目 內    容 

機  構 

團  體 

名 稱  電 話  

地 址  

機  構 

代表人 

姓 名  
身分證明

文件字號 
 電 話  

戶 籍 

地 址 
 

政府機關許可

設立、登記證

明文件字號  

 

收集清運設備 
（車號，請檢附清冊） 

回收貯存地點 

(轉 運 站) 
 

申請設置/展延

數量 
點 許可設置/展延數量 點（勿填，由環保局審查） 

作 

業 

計 

畫 

內 

容 

項目 自核是否檢附 

1.收集清運設備清冊、收集清運頻率與稽核方式 
□是 

2.舊衣清除處理計畫 □是 

3.財務計畫 □是 

4.從事舊衣收集再利用作業人員清冊 □是 

5.收集再利用設施周邊環境維護計畫 □是 

6.緊急事件處理聯絡 □是 

團體、機構代表人簽章 團體、機構圖章 

親 自 簽 名 蓋 章 

  

  


